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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⼆種：公共設施的瑕疵

⽂:蘇宏杰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除公務員的不法侵害⾏為可能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[1]外，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如果公共設施的設
置或管理上有⽋缺，造成⼈⺠的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到損害，國家也應對⼈⺠負損害賠償責任[2]。

以下分段說明本項國家賠償責任成⽴，同時要符合的要件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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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我可以跟國家請求賠償嗎？——公共設施瑕疵篇
資料來源：蘇宏杰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必須是公共設施

不論是國家或地⽅⾃治團體（例如：縣、市等）所有，或是私⼈所有，只要是提供公共使⽤或供公務使⽤的設
施，且事實上處於國家或地⽅⾃治團體管理的狀態，都是屬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的公共設施。

例如：私⼈設置的鐵欄杆成為觀光景點公共設施的⼀部分，事實上處於某市政府管理的狀態，仍然可能被認定
為公共設施[3]。

另外，未開放供⼀般⺠眾使⽤的施⼯中設施，並⾮公共設施，但若舊有的公共設施在修繕、擴建時（例如道路
改善及拓寬），也同時提供公共使⽤，仍屬於公共設施[4]。



⼆、必須公共設施「設置」或「管理」有⽋缺

設置有⽋缺，是指公共設施在建造的時候，就存在瑕疵；管理有⽋缺，則是指公共設施在建造後，沒有妥善保
管，或因為其他情形發⽣瑕疵，⽽且在瑕疵發⽣後，沒有適時修護[5]。

例如：某市政府管理的道路，遭某公司挖掘⽽留有坑洞，但市政府既沒有及時修補，⼜沒有設置警告標誌，可
能會被認為管理有⽋缺[6]。

此外，即使公共設施經委託由⺠間團體或個⼈管理，如果其管理有⽋缺，亦屬公共設施管理有⽋缺[7]。

三、不需要討論公務員是否有故意或過失

公共設施瑕疵的國家賠償責任，採取無過失主義，也就是只要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⽋缺，因此造成⼈⺠⽣
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損害，就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，⽽不需要去討論相關公務員是否有故意或過失[8]。

即使是因⾃然⼒等不可抗⼒因素，造成公共設施有⽋缺，如果國家在客觀上可以及時採取必要應變措施，卻未
採取（例如：路樹遭颱⾵吹倒在道路上，阻礙⼈⾞通⾏，道路管理機關客觀上可以及時排除，卻未排除），仍
可能成⽴國家賠償責任[9]。

四、公共設施的⽋缺及⼈⺠的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、財產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

本項要件的相當因果關係，是指在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⽋缺的情況下，依客觀的觀察，通常會發⽣損害；
如果必不發⽣該等損害，或通常不發⽣該等損害者，就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[10]。

例如：道路路緣處雖然有坑洞，⽽有管理⽋缺，但⼀般正常⾏駛的機⾞騎⼠，通常不會⾏經路緣處的坑洞，故
機⾞騎⼠⾏經該坑洞，雖⼈⾞倒地，受有醫療費、機⾞修理費等損害，但可能被認為與該坑洞（管理⽋缺）間
沒有相當因果關係[11]。

五、須⼈⺠沒有在開放的⼭域、⽔域等，經適當的警告或標⽰，卻仍然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的情形

（⼀）⾃然公物

2019年底修法後，如果⼈⺠在開放的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的⺠間團體或個⼈已
就使⽤該公物作適當的警告或標⽰[12]，但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即使該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上
有⽋缺，造成⼈⺠的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到損害，國家仍然不負損害賠償責任[13]。

這是因為考量到⼈⺠利⽤國家公園、森林遊樂區、海岸、沙灘、野溪及天然湖泊等開放⼭域、⽔域的⾃然公
物，本質上有相當程度的危險，應該知道無法萬無⼀失，且主管機關管理這類⾃然公物時，多半會以維持原本
⽣態、地形、地貌為管理原則[14]。



（⼆）⾃然公物內的⼈⼯設施

⼜如果⼈⺠在前述開放的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內的「設施」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的⺠間團體或個⼈已
就使⽤該設施作適當的警告或標⽰，但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則國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可以被減
輕或免除[15]。

在符合以上五個要件時，才可以依據國家賠償法第3條主張公共設施瑕疵的國家賠償責任，否則就要看是否屬
於公務員不法侵害的國家賠償類型[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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